
弘光科技大學諮商輔導中心學生特殊事件協處紀錄表 

學生基本資料 

姓名  性別  年齡  

學號  系級  

電話  現居地址  

事件 

類別 

□ 自傷（□已有計畫 □已有行動 □曾有計畫 □曾有行動） 

□ 家庭／親密暴力（□未成年 □成年 □與相對人同住） 

□ 霸凌（□肢體 □語言 □關係 □網路） 

□ 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特殊事件概述 

 

心理師  
諮輔中心 

主任 
 

<請接下一頁> 



說明需各單位協處事項 

(視情況保留必要欄位) 
被知會單位協處情形 核章 

□ 導師：   

□ 系主任：   

□ 校安暨軍訓室：   

□ 教務處：   

□ 國際處：   

□ 衛保組：   

□ 生住組：   

□ 秘書處：   

學務長  

＊註：為維護學生權益，決議內容及學生資料應予保密。 

 

 

FM-10540-008 

表單修訂日期:111年 9月 13 日 

保存期限:十年 

 


